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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半山石材市场日呈石材经营部：
你单位员工胡俊武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向我局提交申请，要求认定
其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单位木料
加工车间工作过程中受伤为工伤，我
局已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正式受理。
如果你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应由你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请于

公告送达次日起7日内，向我局提交
举证材料，逾期提交或不举证的，我
局将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
规定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公告期间中止认定。

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8月11日

公

告

江山市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山市虎山
街道江东二街240号）：

本机关受理你单位拖欠劳动者何俊强、刘俊伟工
资一案，已处理完毕。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法律法规现向你单位公告送《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
决定书》（江人社监决字[2016]2号）和《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决定书》（江人社监罚字[2016]7号）。行政
处理决定内容为：自收到本决定书5日内，支付劳动
者何俊强工资4063元，赔偿金2031.5元，合计人民币
6094.5 元；支付劳动者刘俊伟工资 4670 元，赔偿金

2335元，合计人民币7005元。行政处罚决定内容为：
决定对你单位处以人民币8000元的罚款。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可
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60日内向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或江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
公告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8月11日

公

告

浙江河姆渡律师事务所及负责人吴哲锋：
本机关对你所违法行为依法拟作出吊销律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的行政处罚。因你所已无法定住所，本机关于2016
年8月4日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过EMS邮寄给你所
负责人吴哲锋。现邮件以“原址查无此人”被退回，机关无法
联系到吴哲锋本人，特此公告送达“浙司罚先告字〔2016〕第8
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该告知书详细内容可在本机关
门户网站上查阅）。请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听证申请或陈述申
辩意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或陈述申辩权利，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浙江省司法厅

2016年8月11日

浙江省司法厅公告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城张玉林洁具加工厂：
本局受理武斌的工伤认定申请已作出《工伤认定决

定书》，经其他送达的方式均无法送达给你单位。现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局对该《工伤认定决定书》以公告
形式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一、送达文书：《工伤认定决定书》温人社工认
（【2016】K084号）

二、内容：武斌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 19 时 10 分许在
单位上班用麻布擦拭抛光机过程中，左手不慎被自动

抛光机上面的麻轮带入热擦伤，先后被送往瑞安市人
民医院和固始县红星医院就诊。经诊断：开放性左手
部毁损伤。

根据上述事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认定武斌属因工负伤。

如不服本认定，可在收到本认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
进行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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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3876号
原审被告欧阳洁：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邵中渭与被

上诉人陈惠芬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6）浙01民终3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43元，由上诉
人邵中渭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浙杭商初字第169号

金华华越世贸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杨伯
群：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庆诉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
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5号

楼永军、杭州三川玻璃有限公司、浙江三川玻
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再红与被告楼永军、
杭州三川玻璃有限公司、浙江三川玻璃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楼永军、杭
州三川玻璃有限公司、浙江三川玻璃有限公司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2 民初
4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571号

马杭：本院受理原告邱锦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60号之一

俞周：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6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418号之一

应玉珍、刘德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潮王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044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495、04497号之一

庄亚强：本院受理原告陈亦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

商初字第04495号、(2015)杭下商初字第0449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026号之一

黄莅：本院受理原告雷永志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
商初字第 0502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433号之一

鲍永珍：本院受理原告何亚江诉你及被告
杭州盛世长城担保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 杭 下 商
初字第 543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00896号之一

凌鹏：本院受理原告沈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103 民初 0089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093号之一

吴毅佳：本院受理原告叶林峰诉你及被告李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李莉补充提交的证据材
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414号

杭州千润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谷军
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99号

朱正华：本院受理原告袁光松诉被告朱正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本金、支付逾期利息，承
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59号

俞素芳：本院已受理原告来成兴诉被告楼建荣、
俞素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之日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上述公告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47号

朱锁红：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134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91号

青岛美宜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阿
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1391 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88号

韩建飞：本院对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民初148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47号

东阳市晶久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6）浙0108民初94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028号

桐庐县分水镇润发家电商行：本院对原告杭州齐轩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
浙0108民初102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109 民
初9858号

申屠剑虹：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萧山

临江盈源石材工艺品经营部诉被告申屠剑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相关材料。原告诉称，2014年4月至2014年10月，原
告向被告供应石材10次，货值242372元，被告至今尚
欠原告货款112500元。故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1125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0月1
日起按日万分之四的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7月11日为14883.75元）；二、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三十日。

本案定于2016年11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义蓬
人民法庭第1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
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239号

陈洪春、卢雅彬、张伟才：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洪春、卢雅彬、张伟才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223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172号

耿浩：本院受理原告车海峰诉被告耿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17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423号

杭州天澄日化有限公司、汤成潮：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诉被告杭州精恒电器成套有限公司、杭州天澄日化有
限公司、戴国庆、汤成潮、戴国强、杭州精恒电器设备
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
30日下午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426号

杭州天澄日化有限公司、汤成潮：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诉被告杭州精恒电器成套有限公司、杭州天澄日化有
限公司、戴国庆、汤成潮、杭州精恒电器设备厂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下
午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83号

蒋征:本院受理原告高建强诉被告蒋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3664-1号

吕伟：本院在审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诉被告吕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14日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117号

盛汉昌、陈加平、张新婉：本院受理浙江杭
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511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行审72号

章小妹：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
人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申请你城市管理行政非
诉强制执行一案，案号为（2016）浙
0110行审72号，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行
审72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215期

浙江销售2723762元，返奖额79208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9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09392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476元

浙江中奖注数

554

614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4 4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15期 投注总额：420566元

01 02 07 09 12

奖池累计3.094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8月9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08
2403

奖金

0元
1399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92期
投注总额:299992386元 浙江销量：2383701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3注一等奖（杭州、金华、温州各1注），4
注二等奖（台州2注，嘉兴、温州各1注）。奖池累计
9.0847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8月9日

0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9注

97注

2650注

107752注

1634614注

16941205注

奖金

5173091元/注

42380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13 15 23 24 29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拟对凯邦厨卫(浙江)有限公司、绍兴县帝元纺织
品有限公司、绍兴雷奇蒙家纺有限公司、绍兴县海
煌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东丹贸易有限公司、绍
兴县鹏展针纺化纤有限公司、普乐迪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旺盛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绍兴市金龙布艺有限公司、新昌县益心食品有限
公司、绍兴市法牧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美德丰
贸易有限公司、嘉善鼎新家具有限公司、浙江环
复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天和新材料有限公
司、杭州华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新天
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县图缘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一棉针织有
限公司、绍兴金炎麻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
笑眯眯贸易有限公司22户债权资产包（分布于绍
兴、杭州等地区，处置标的总金额 44877.21 万元）
进行处置。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
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
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联 系 人：康宁磊 联

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

座11-12楼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

（编号：hz2016-00705号）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上述资产包总金额为[4592]万元，包含债权[10]户，涉及本金[4275.76]万元，利息

[316.24]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4]年[2]月[20]
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在浙江温州[1]个地区。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
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丁先生 0571-8716315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8月11日

序号

1

地区

温州

债权资产（万元）

4592

义关缉公字［2016］1号
EDDY YUWONO：

我关于2016年8月10日作出了义关缉违
字［2016］3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你作出罚款
2.75万元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
已于2016年8月11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义乌海关
2016年8月11日

公 告


